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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

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法国 Median Technologies公司及其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无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4、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导致同业竞争。 

一、 对外投资概述 

法国 Median Technologies公司拟发行 1,507,692 股普通股，每股发行价为 13欧元，

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福瑞医疗科技卢森堡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福瑞卢森堡”）拟以现金方式认购全部股份，认购总价为 19,599,996欧元。

本次投资后福瑞卢森堡拥有该公司 13.01%的权益。 

二、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是一家在巴黎泛欧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的法国股份

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肿瘤医学影像临床诊断应用程序开发的软件开发商和服务提供

商。 

本次拟投资的实施方式为福瑞卢森堡认缴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新增发普通股，

该股份不附带股东优先认购权。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有关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

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 投资对方的情况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于二〇〇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经格拉斯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登

记，注册号为 443676309。注册资本为欧元 504,216.70，注册地：法国 Les Deux Arcs 

- 1800 route des Crêtes - 06560 Valbonne，邮编 06560，其主要经营活动为：提

供肿瘤诊断与控制的高级医疗影像服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www.baidu.com/link?url=6cZoXtazvTzbyZFyTL7c2O-cghx2d_FqBVbbsG1NEMiuyGyRm8QufvZZ26BjrZvWHMtKwGDgePPpujwSgxtIlJNIyS5vIvLgJiIXOfrBp8S


1、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股本为 10,084,334 股，每股面值为 0.05 欧元，包括普

通股及优先股，具体如下： 

（i）10,067,313股普通股 

（ii）1股 B优先股 

（iii）17,020股 E优先股 

该股份在巴黎泛欧交易所的 Alternext市场（“创业板市场”）上交易。 

2、根据可公开获取的信息，截止 2016 年 6 月 16 日的所有权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3、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 6月 30 2015年 12月 31 

资产总额 237,148,077.19 244,982,034.60 

负债总额 67,527,205.48 59,059,906.29 

净资产 169,620,871.71 185,922,128.31 

 2016年 1-6月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21,290,257.60 26,895,550.63 

净利润 -26,726,523.61 -38,337,228.01 

其他：包括 AURIGA 

VENTURES II、KLSC、 

OTC 管理的基金、 

LONGWOOD CAPITAL、 

POLAR CAPITAL、 

HBM、INOCAP  

36.20% 

EPLANET CAPITAL 管理的 
FUNDS DFJ 

13,60% 
FUNDS ABINGWORTH 

BIOEQUITIES 
    13,20% 

    CANON 
INC. 
9,50% 

FONDS IV GP OMEGA    
4,20% 

创始人    

6.10% 
IDINVEST PARNERS管理 

的基金 

7.70% 

    NEA 管理的 FUNDS 
III 

LLC GROWTH EQUITY 

OPPORTUNITIES 9.50% 



 

四、 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同意发行和认缴新股 

(i)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承诺最迟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前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以批准增资以及其他相关内容，于交割日向福瑞卢森堡发行一百五十万七千

六百九十二(1,507,692)股新股。  

(ii) 在以下第三）款规定的先决条件得以满足的前提下，福瑞卢森堡承诺于交

割日认缴一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九十二(1,507,692)股新股，以现金方式将立即可

用的资金付至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最迟于股东大会召开前三个营业日通

知投资方的银行账户内。 

二）增资用途 

增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为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开拓中国市场， 同时，还用

于满足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一般营运资金需求和其他一般公司目的。 

三）先决条件 

(i)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法定审计师就股东增资优先认购权的放弃交付专

项报告（无任何保留意见）； 

(ii)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各项决议（与向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员工定向发行增资股份的决议除外），且未对其内容做出

任何修改； 

(iii)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在本协议项下做出的声明和保证在所有重大

方面均准确无误，且本协议中包含的应由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在交割

日当日或之前实现的所有契约和承诺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已实现； 

(iv) 不存在单独或与其他事件共同对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及其子公司

整体业务、资产或财务结果具有或根据合理预期可能具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任

何新的事件、情形、条件、事实、影响或任何其他事项； 

(v)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发行在外的股份在创业板市场的交易自本协议签

署之日起的任何时候不得中止（仅为发布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的重大

信息而中止交易不超过一个交易日的情况除外）； 

(vi)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或其行政管理人员未提出且不会建议或批准



或宣布实施竞争交易（即任何可能导致第三方直接或间接收购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股本中的权益或收购其任何资产的运营活动）。 

五、 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主要风险 

本次通过认购法国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增发的普通股股票，并在中国引进

先进的影像诊断技术，加快公司医学诊断领域的发展，更好开拓国内市场，符合公

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投资支出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及

其他投资带来不利影响；由于本次公司投资占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总股本的 

13.01%，不合并财务报表，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投资存在的主要风险 

1、 法国 Median Technologies 公司本次增发新股尚需要取得该公司临时股东大

会上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股份的股东批准。 

2、 引进新的影像诊断技术，国内市场拓展是否顺利，是否能促进相关业务的开

展，达到预期目的，受国际市场前景、国家政策变动及行业发展等客观因素

的影响，能否取到预期的效果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六、 备查文件 

1、 投资协议 

2、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 专项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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